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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国泰恒生港股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9

年

5

月

8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泰恒生港股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国泰恒生港股通指数（LOF）

基金主代码 50130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国泰恒生港股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国泰恒生

港股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9年5月13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9年5月13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9年5月13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原因说明

根据中国创盈市场服务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

底及2019年深港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

知》等的安排，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中国创盈市场服务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底及2019年深港通下的港股通交

易日安排的通知》等的安排，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基金将自2019年5月13日起

暂停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业务，并自2019年5月14日起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

资）、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敬请投资者做好相关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3）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88，021-31089000或登录本

公司网站www.gt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五月八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

告[2017]13号）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

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13号）的原则和有关要求，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与托管银行商定，决定对本公司旗下基金（ETF基金除外）持有的“欧菲

光”（证券代码：002456）、“韦尔股份”（证券代码：603501）股票进行估值调整，自2019

年5月6日起按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的交易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603916

证券简称：苏博特 公告编号：

2019-047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4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14 － 2019/5/15 2019/5/15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4月24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10,64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4,553,6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14 － 2019/5/15 2019/5/1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及股东刘茂芳的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A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

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

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

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

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216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A� 股股票

（“沪股通”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

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216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

企业所得税，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25-52837688

特此公告。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7日

证券代码：

002563

证券简称：森马服饰 公告编号：

2019-20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9年4月26日发布了《浙江森马

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本公司情况，

现定于2019年5月14日（周二）下午15:00-17:00在全景网的投资者互动平台举行本公司

2018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投资者可以登陆全景网的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rs.p5w.

net）参与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邱光和先生，副董事长邱坚强先生，副

董事长周平凡先生，董事兼总经理徐波先生，董事邵飞春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陈新生先生，独立董事朱伟明先生，董事会秘书兼总经理助理宗惠春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563

证券简称：森马服饰 公告编号：

2019-21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下发的 《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接待日

工作指引》的要求，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公司与广大投

资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公司定于2019年5月17日举行投资者接待日活动。 本次活动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1、活动时间：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3:00

2、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3、活动地点：上海市莲花南路2689号

4、参加人员：公司董事长邱光和先生，副董事长邱坚强先生，副董事长周平凡先生，董

事兼总经理徐波先生，董事邵飞春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陈新生先生，董事会秘

书兼总经理助理宗惠春先生。

注意事项：

1、为了更好的安排本次活动，请拟参加公司现场交流的投资者在2018年5月9日-10日

9:00-17:00与公司证券部联系，进行预约登记，以便接待日统一安排。

联系人：张澄思

电话：021-67288431传真：021-67288432邮箱：ir@semir.com

2、个人投资者请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机构投资

者请携带机构相关证明文件及其复印件、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公司将对来访投资者

的证明文件进行查验并存档复印件，以备监管机构查阅。

3、保密承诺：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要求投资者签署《承诺书》。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临

2019-031

号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度现金分红投资者说明会预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9日15:30-16:30

●会议召开地点： 本次现金分红说明会不设现场会议， 互动平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e互动” 平台（http://sns.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现金分红说明会通过网络方式召开，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e互

动” 平台中“上证e访谈”栏目同本公司互动。

一、说明会类型

2019年3月29日，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以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9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人民币2,540,693,728.64元

（含税），占2018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15.03%。 独立董

事已就此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探索新产品的研发与应用领域，推动全球化布局，并继续

在智能制造领域探索与实践，推动工业互联网转型。按照发展战略，公司致力于提供以工业

互联网为核心的产品设计、制造与技术服务，协助智能制造的产业转型。智能制造产业处于

快速发展阶段，技术及产品更新迭代速度较快，公司必须加大研发力度，保持持续创新能

力。为有效推动公司战略目标和生产经营计划的顺利实现，保障公司长久持续发展，增强公

司给予投资者长期、持续回报的能力，减少公司财务费用。结合公司近年来自身发展资金需

求较大的情况，公司拟将自有资金优先用于支持公司发展。

公司对截至2018年底的留存未分配利润将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和今后的年度工作计

划，用于公司的研发投入、重大项目支出、预防重大风险等方面，节约公司的财务成本，提升

公司整体效益，并为广大股东带来长期回报。公司将严格规范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防止发生资金风险。公司将继续秉承为投资者带来长期持续回报的经营理念，以更积

极的利润分配方案回馈广大投资者。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推进上市公司

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工作的通知》，为便于广大投资者全面深入了解公司业绩和现金分红相

关情况，公司决定通过“上证e互动”召开现金分红说明会，解答投资者疑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说明会召开时间：2019年5月9日下午 15:30-16:30

2、说明会召开地点：本次现金分红说明会不设现场会议，互动平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e互动” 平台（http://sns.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郭俊宏先生将参加说明会，回答投资者问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以在2019年5月9日16:00前，通过传真方式向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集中解答。

公司传真：0755-33855778

2、投资者可以在2019年5月9日15:3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

互动” 平台（http://sns.sseinfo.com）中的“上证e访谈”栏目，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张宗信

电话：0755-28129588转74266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0693�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东百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9—059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527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 ），公司会同公司年审会计师对《问询函》关注事项逐一复核和分析，现回复如下：

一、关于行业经营信息

1.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变动幅度较为明显，其中仓储物流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6954万元，同比增长1421.77%，营业成本2261万元，同比增加1014.96%；商业地产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5.6亿元，同比减少70.02%，营业成本3.3亿元，同比减少69.88%；供应链管理业务实现营

业收入3.7亿元，同比减少41.2%，营业成本3.6亿元，同比减少40.98%。 请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2017年经营情况，具体说明2018年度各个业务板块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大幅变动的

原因及合理性；（2）2017、2018年各个业务的具体成本构成、金额及同比变动、变动的具体原因；（3）

仓储物流业务及商业地产业务具体项目构成、业务模式、各个项目运营及收入情况；（4）2017、2018年

供应链管理项目前五大客户名称和采购额、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若客户结构发生变化，请具体

说明变化导致营收大幅下降的原因和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2018年度各个业务板块的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成本大幅变动的原因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比上年增减

（%）

变动原因

商业零售

主营业务收

入

189,173.56 126,449.29 49.6

2017年7-9月东百中心A、B

馆处于全面升级调整重装期，

2017年10月重装开业后零售

业绩大幅提升， 同时C馆于

2018年9月底新开业，故报告

期较上年同期各项收入、成本

增幅较大

主营业务成

本

155,486.98 104,545.97 48.73

商业地产

主营业务收

入

56,106.29 187,125.80 -70.02

①报告期兰州国际商贸中心

收入主要为写字楼、SOHO尾

盘结转收入，上年同期收入主

要为写字楼、SOHO阶段性集

中结转确认收入；同时报告期

商铺销售政策调整为公司短

期持有与部分销售相结合；②

报告期福安东百广场项目收

入主要为在售住宅（二期）部

分结转收入，上年同期收入为

住宅（一期）集中结转确认收

入，因此报告期收入较上年同

期减少，成本相应减少

主营业务成

本

33,569.41 111,454.26 -69.88

供应链 管理

主营业务收

入

37,034.12 62,983.15 -41.2

报告期大宗农产品市场玉米

价格波动较大， 为控制风险，

公司对经营品类进行调整，大

幅减少玉米销售54,623.24万

元, 成本相应减少53,994.51

万元，增加大米、铝棒、聚丙烯

的销售32,897.57万元， 成本

相应增加32,666.87万元

主营业务成

本

36,766.64 62,296.39 -40.98

仓储物流

主营业务收

入

6,954.95 457.03 1,421.77

报告期仓储物流佛山乐平项

目、天津宁河项目、佛山芦苞

项目一期相继投入使用，物流

仓库租金收入增加，成本相应

增加

主营业务成

本

2,261.70 202.85 1,014.96

酒店餐饮

主营业务收

入

695.82 806.87 -13.76

2018年9月起， 酒店全面停业

重装，与上年同期无可比性

主营业务成

本

362.62 508.59 -28.7

合计

主营业务收

入

289,964.74 377,822.13 -23.25

主营业务成

本

228,447.35 279,008.06 -18.12

（2）2017、2018年各个业务的具体成本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成本构成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金额

本期较上年

同期变动比

例(%)

变动说明

商业零售

自营、联营成

本

138,081.47 93,290.82 48.01

2017年7-9月东百中心A、B

馆处于全面升级调整重装期，

2017年10月重装开业后零售

业绩大幅提升， 同时C馆于

2018年9月底新开业，带来各

项收入的增长，成本相应增加

租赁物管费

等成本

17,405.51 11,255.15 54.64

租赁业态面积增加带来租金

物管费等收入的增加，成本相

应增加

小计 155,486.98 104,545.97 48.73

商业地产

土地成本 11,639.63 37,734.91 -69.15 ①报告期兰州国际商贸中心

收入主要为写字楼、SOHO尾

盘结转收入，上年同期收入主

要为写字楼、SOHO阶段性集

中结转确认收入；②同时报告

期商铺销售政策调整为公司

短期持有与部分销售相结合；

报告期福安东百广场项目收

入主要为在售住宅（二期）部

分结转收入，上年同期收入为

住宅（一期）集中结转确认收

入，因此报告期收入较上年同

期减少，成本相应减少

综合建造成

本

21,929.78 73,719.35 -70.25

小计 33,569.41 111,454.26 -69.88

供应链管理

玉米成本 2,952.80 56,947.31 -94.81

报告期大宗农产品市场玉米

价格波动较大， 为控制风险，

公司对经营品类进行调整，玉

米收入的大幅减少影响成本

减少53,994.51万元，大米、铝

棒、聚丙烯的销售增加影响成

本增加32,666.87万元

大米成本 16,483.78 459.69 3,485.85

铝棒成本 9,243.69

聚丙烯 成本 7,399.09

水稻成本 4,185.60 -100

物流服务成

本

703.79 -100

油成本 687.28

小计 36,766.64 62,296.39 -40.98

仓储物流

投资性房地

产摊销成本

1,809.95 156.95 1,053.20

报告期仓储物流佛山乐平项

目、天津宁河项目、佛山芦苞

项目一期相继投入使用，物流

仓库租金收入增加，成本相应

增加

外包物业管

理费 成本

371.86 25.75 1,344.12

仓库运营人

员薪酬成本

79.89 20.15 296.48

小计 2,261.70 202.85 1,014.96

酒店餐饮

餐饮成本 98.51 177.35 -44.45

2018年9月起， 酒店全面停业

重装，与上年同期无可比性

客房成本 264.11 331.24 -20.27

小计 362.62 508.59 -28.7

合计 228,447.35 279,008.06 -18.12

（3）仓储物流业务及商业地产业务具体项目构成、业务模式、各个项目运营及收入情况:

①仓储物流：

仓储物流业务模式：公司2016年开始涉足仓储物流行业，采用“投-建-管-退” 的运作模式及轻

资产运营的思路，前期通过招拍挂或收购等形式取得物流用地，经过开发建设和出租运营，退出项目

回收前期投入资金后，保留受托经营管理权并收取管理费的形式进行滚动经营。

2018年度仓储物流具体项目构成、各个项目运营及业务收入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营业收入

小计 说明

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佛山乐平项目 2,680.77 140.33 2,821.10 2018年3月起对外出租

佛山芦苞项目 355.03 48.02 403.05

一期项目于2018年9月起对外出租、二期

项目尚在建设中

北京亦庄项目 457.04 209.56 666.6

一期项目于2014年5月起对外出租、二期

项目尚在建设中

天津宁河项目 3,462.11 217.38 3,679.49 2018年3月末对外出租

嘉兴王店项目 - 8.50 8.5

项目尚在建设中，2018年收入为向总包

方收取的水电费

东莞沙田项目 - - - 项目尚处开发阶段，2018年无收入

成都新津项目 - - - 项目尚处开发阶段，2018年无收入

合计 6,954.95 623.79 7,578.74

②商业地产：

商业地产业务模式： 公司商业地产开发主要以综合购物中心为主， 与五星级酒店、 超市、 影院、

KTV、餐饮等共同组成商业综合体进行运营。 其利润主要来源于商铺、SOHO、写字楼、住宅等商品房

的出售收入。 公司开发的商业地产项目包括兰州国际商贸中心项目和福安东百广场项目。

报告期末兰州国际商贸中心项目除酒店尚处装修阶段外，写字楼、SOHO、商铺、购物中心已竣工

交付。 其中，购物中心计划持有运营，写字楼、SOHO、商铺及部分车位计划对外销售。 报告期实现商业

地产销售15,656.63万元，购物中心于2018年12月试运营，2019年1月正式营业。

福安东百广场项目住宅（一期）、住宅（二期）已竣工交付，商业进入装修施工。 其中，住宅对外销

售、商业计划销售与自持运营相结合，报告期实现商业地产销售40,449.66万元。

（4）2017、2018年供应链管理业务前五大客户名称和销售额: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客户名称 品类 销售额

占供应链

收入比例

客户名称 品类 销售额

占供应链收

入比例

深圳市博恩供

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大米 10,628.10 28.70%

钦州市天昊粮食

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

玉米、水

稻

14,555.02 23.11%

福建省华聚进

出口贸易股份

有限公司

铝棒 6,694.01 18.08%

广东华农温氏畜

牧股份有限公司

玉米 9,164.94 14.55%

山东天宸塑业

有限公司

聚丙烯 3,316.31 8.95%

辽宁红运物流

（集团） 有限公

司

玉米 3,736.12 5.93%

朝阳鑫达粮油

贸易有限公司

玉米 2,968.48 8.02%

南雄市温氏畜牧

有限公司

玉米 2,214.63 3.52%

上海裕峨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铝棒 2,565.40 6.93%

南宁市广东温氏

畜禽有限公司

玉米 1,956.35 3.11%

合计 26,172.30 70.67% 合计 31,627.06 50.22%

供应链管理业务前五大客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报告期与上年同期的客户变化较大，主要是

报告期大宗农产品市场玉米价格波动较大，为控制风险，公司对经营品类进行调整，导致营收大幅下

降。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1.我们了解并测试了公司与收入的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针对收入真实性的检查，实施了以下具有针对性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仅限于：检查相关合同、

结算方式、发票情况、收款情况、复核收入台账、执行外部函证程序等，以评价账务处理是否符合公司

的收入确认政策；

3.我们执行了分析性程序，包括各业务板块本期收入、成本、毛利率按各月分析比较、与上年同期

比较分析、与同行业比较分析等分析性程序；

4.我们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销售收入执行抽样测试，检查与客户的对账情况，以评估销售

收入是否记录在恰当的会计期间。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2018年收入和成本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

规定。公司主业明晰，各板块的发展符合公司战略安排，2018年度较2017年度收入和成本的变动合理。

2. 年报披露， 公司第二季度实现营业收入6.07亿元， 归母净利润526.8万元，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425.68万元；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56亿元，归母净利润522.82万元，扣非归母净利润-59.03万元。相

较2017年第二季度及第三季度财务数据，公司2018年二、三季度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大幅下滑。 请公

司结合以往年度分季度财务数据、业务构成及周期性变化，具体说明2018年第二及第三季度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2017-2018年分季度营业收入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商业

零售

2018年 51,373.60 42,085.29 39,805.85 64,975.78 198,240.52

2017年 37,062.68 31,331.86 19,865.29 45,720.87 133,980.71

较上期变动比例 38.61% 34.32% 100.38% 42.11% 47.96%

商业

地产

2018年 16,001.35 9,828.20 1,500.07 28,776.67 56,106.29

2017年 21,164.01 46,678.33 48,285.49 70,997.97 187,125.80

较上期变动比例 -24.39% -78.94% -96.89% -59.47% -70.02%

仓储

物流

2018年 206.18 1,980.66 2,448.20 2,943.70 7,578.74

2017年 128.88 233.34 154.51 156.32 673.05

较上期变动比例 59.97% 748.81% 1,484.46% 1,783.21% 1,026.02%

供应

链

2018年 77.19 6,481.01 11,699.58 18,776.34 37,034.12

2017年 26,860.03 25,789.16 9,540.69 793.27 62,983.15

较上期变动比例 -99.71% -74.87% 22.63% 2,266.95% -41.20%

酒店

餐饮

2018年 178.82 356.14 200.20 0.28 735.44

2017年 256.82 195.96 134.23 219.86 806.87

较上期变动比例 -30.37% 81.75% 49.15% -99.87% -8.85%

合计

2018年 67,837.14 60,731.30 55,653.90 115,472.78 299,695.12

2017年 85,472.42 104,228.65 77,980.22 117,888.28 385,569.57

较上期变动比例 -20.63% -41.73% -28.63% -2.05% -22.27%

2017-2018年分季度归母净利润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度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商业零

售

2018年 2,260.96 715.28 598.14 14.42 3,588.80

2017年 1,169.06 201.92 -1,755.96 -259.08 -644.06

较上期变动比例 93.40% 254.24% 134.06% 105.57% 657.22%

商业地

产

2018年 2,583.26 433.68 -110.56 7,087.65 9,994.03

2017年 2,112.95 6,385.47 6,745.69 12,470.85 27,714.96

较上期变动比例 22.26% -93.21% -101.64% -43.17% -63.94%

仓储物

流

2018年 -1,911.82 -778.51 -36.17 16,066.16 13,339.66

2017年 -269.28 -321.42 -497.49 -1,239.70 -2,327.89

较上期变动比例 -609.97% -142.21% 92.73% 1,395.97% 673.04%

供应链

2018年 -6.66 27.00 34.63 10.95 65.93

2017年 17.93 17.99 3.58 -12.01 27.49

较上期变动比例 -137.14% 50.08% 867.32% 191.17% 139.80%

酒店餐

饮

2018年 9.62 129.35 36.78 -964.84 -789.09

2017年 -6.38 16.34 2.53 -41.77 -29.28

较上期变动比例 250.78% 691.62% 1353.75% -2,209.89% -2,594.98%

合计

2018年 2,935.36 526.80 522.82 22,214.34 26,199.32

2017年 3,024.28 6,300.30 4,498.35 10,918.29 24,741.22

较上期变动比例 -2.94% -91.64% -88.38% 103.46% 5.89%

如上表所示，2018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归母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5,773.51万元、3,975.53

万元，主要原因是：（1）商业地产业务受公司销售政策及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影响，第二季度、第三季度

营业收入分别较上年同期减少36,850.13万元、46,785.42万元， 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减少5,951.79

万元、6,856.25万元。（2）商业零售业务因其行业特点，第二季度、第三季度为销售淡季；且2017年7-9

月东百中心AB馆闭馆重装，2017年10月重装开业，故报告期第二季度、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分别较上年

同期增加10,753.43万元、19,940.56万元，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513.36万元、2,354.10万元。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1.我们了解并测试了公司与收入的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针对收入真实性的检查，实施了以下具有针对性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仅限于：检查相关合同、

结算方式、发票情况、收款情况、复核收入台账、执行外部函证程序等，以评价账务处理是否符合公司

的收入确认政策；

3.我们执行了分析性程序，包括各业务板块本期收入、成本、毛利率按各月分析比较、与上年同期

比较分析、与同行业比较分析等分析性程序；

4.我们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销售收入执行抽样测试，检查与客户的对账情况，以评估销售

收入是否记录在恰当的会计期间。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商业板块主要为2017年东百中心重装的影响导致两个年度同期各季度变动较大；地

产板块主要为兰州国际商贸中心项目上年阶段性集中结转确认收入，本期写字楼、SOHO尾盘结转收

入，同时报告期商铺销售政策调整为公司短期持有与部分销售相结合，导致同期各季度变动较大；供

应链板块主要为大宗农产品市场玉米价格波动较大，为控制风险，公司对经营品类进行调整导致同期

各季度变动较大；仓储物流板块报告期内佛山乐平项目、天津宁河项目、佛山芦苞项目一期相继投入

使用效益逐渐体现，导致同期各季度变动较大。

我们认为，公司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公司各季度收入和

净利润的变动，真实体现了公司各板块业务的经营调整状况，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3.年报披露，公司自营模式下前五名供应商的供货金额为1.27亿元，占自营采购成本的83.01%。 请

公司具体披露供应商供货金额前五名公司名单， 并具体说明前五名供应商占比自营采购成本较大的

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零售业务采用自营模式经营的品类主要为部分化妆品及少量的烟、酒，其中化妆品销售、采

购金额分别占全部自营商品的83.49%、83.01%。 2018年自营化妆品品牌数共计26个，且主要集中在一

线品牌（一线品牌22个，二线品牌4个）。 由于同一个供应商同时代理不同品牌的化妆品，公司自营前

五名供应商共计代理了18个一线品牌，占全部一线品牌的比例为81.82%，因此其采购成本占比较大，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详见下表所示。

2018年自营前五名供应商情况

序号 供应商名称

1 雅诗兰黛（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2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3 路威酩轩香水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

4 资生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5 广州市万荣商贸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1.我们了解并测试了公司与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我们对公司的存货实施了现场监盘，检查了存货的数量、状况及产品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

3.我们将公司自营主要产品类别的收入占比，与供应商采购进行配比分析，结合收入毛利率的分

析，以确定采购金额的合理性。

4.我们对主要供应商对其年度采购金额和期末应付账款情况进行了发函询证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主要供应商的集中度及其年度供货金额，符合公司自营业务的经营情况。

二、关于具体会计处理

4.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较上期减少6.02亿元，主要为兰州国际商贸中心项目、福安东百广

场项目本期工程投入11.1亿元，同时部分完工结转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共计14.7亿元，实现销售收

入结转成本3.35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并说明：（1）两个商业地产项目会计科目结转明细；（2）存货转

固定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的原因、合理性及具体会计处理依据；（3）上述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销售或

预售进度，是否需计提减值。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 两个商业地产项目会计科目结转明细：

2018年度兰州国际商贸中心项目销售结转营业收入15,656.63万元、营业成本7,310.69万元，福安

东百广场项目销售结转营业收入40,449.66万元、营业成本26,258.72万元，存货分类如下：

① 开发成本分类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转入

开发产品）

期末数

兰州国际商贸中心项目 117,201.07 65,807.33 148,942.10 34,066.30

福安东百广场项目 87,315.37 45,816.35 60,372.92 72,758.80

合计 204,516.44 111,623.68 209,315.02 106,825.10

报告期兰州国际商贸中心项目购物中心、车库等竣工，结转开发成本148,942.10万元至开发产品；

福安东百广场项目住宅（二期）竣工，结转开发成本60,372.92万元至开发产品。

② 开发产品分类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兰州国际商贸中心项目 95,356.92 148,942.10 222,389.50 21,909.52

福安东百广场项目 4,365.50 60,372.92 26,258.72 38,479.70

合计 99,722.42 209,315.02 248,648.22 60,389.22

报告期兰州国际商贸中心项目开发产品结转情况主要为：结转7,310.69万元至营业成本；结转31,

354.26万元至固定资产，系公司自持自用部分，包括购物中心自营、联营及公司办公使用的部分；结转

115,924.68万元至投资性房地产，系公司自持对外出租部分，包括购物中心及车位对外出租部分；结转

67,780.19万元至出租开发产品，系公司短期持有并计划后期出售的商铺出租部分。福安东百广场项目

开发产品结转26,258.72万元至营业成本。

出租开发产品主要项目信息：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兰州国际商贸中心项目 67,780.19 67,780.19

合计 67,780.19 67,780.19

（2） 存货转固定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的原因、合理性及具体会计处理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第一章、第二条、第三条：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

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包括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

土地使用权、已出租的建筑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二章、第三条：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

而持有，并且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确认为固定资产，同时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

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并且该固定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报告期末公司兰州国际商贸中心项目除酒店外，其他业态均已竣工交付，其中部分由公司自用与

出租。公司自用部分，包括购物中心自营、联营部分、公司办公室等结转至“固定资产”科目；出租部分，

包括购物中心出租部分、车位结转至“投资性房地产”核算。

（3）依据已取得的预售许可证及销售计划，报告期末公司商业地产项目预售进度如下：

兰州国际商贸中心项目：写字楼预售去化率99.81%、SOHO预售去化率90.50%、车位预售去化率

69.48%、商铺预售去化率6.77%。

单位：元/平方米

兰州国际商贸

中心项目

单位成本 目前公司售价 同地区可比市场参考价

SOHO 9,527.00 18,560.90

智慧MINI国际 中天健广场LOFT 胜利广场

17,800.00 22,000.00 21,000.00

商铺 10,835.42 43,897.60

兰石豪布斯卡 中天健广场 兰州老街

51,000.00 65,000.00 51,000.00

福安东百广场项目：住宅（一期）预售去化率99.78%、住宅（二期）预售去化率59.10%、车位预售

去化率30.28%、商铺（不含酒店）预售去化率4.86%。

单位：元/平方米

福安东百广

场项目

单位成本 目前公司售价

同地区可比市场参考价

中梁壹号院 宏地国宾府 碧桂园天玺

住宅 5,562.00 9,128.42 8,500.00 7,800.00 7,800.00

商铺 9,498.50 18,348.62 17,000.00 17,000.00 22,000.00

如上表所示，公司在售商业地产项目可回收价高于项目成本价，且公司持续推进销售,无需计提

减值。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1.我们了解并测试了公司与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我们对公司的存货实施了现场监盘，检查了存货的数量、状况等情况；

3.我们获取了存货预计总成本的归集表，结合房地产收入的确认，对已结转成本的存货金额进行

复核，检查计算方法是否符合规定，前后期是否一致；

4.我们获取了公司有关于资产的持有意图，复核不同持有意图的资产的初始入账价值的计算方法

是否与公司政策一致，相关账务处理是否符合相关规定，以及相关信息是否已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

列报和披露；

5.我们检查了公司是否按照相关的会计政策执行减值测试，复核公司计算可变现净值所涉及的重

要假设，包括：预计销售价格、平均销售价格等，与公司的销售计划、实际成交数据、市场可获取数据进

行比较；同时考虑预计总成本、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金等。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商业地产项目开发过程中在开发成本科目下归集核算，待项目完工后从开发成本转

入开发产品核算，根据公司对房地产产品的实际持有意图，将销售部分的开发产品随着房地产收入的

确认结转入营业成本中、 将自持自用部分转入固定资产核算、 将对外出租部分转入投资性房地产核

算、将短期持有并计划后期出售的部分转入出租开发产品核算。 我们认为，公司2018年度存货的会计

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大于账面成本，无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5.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商业地产销售情况的说明中，兰州国际商贸中心本期预售面积为-3537.76

平方米，本期预售金额为-5083.3万元，请公司具体说明（1）公司报告期内项目的预售面积和金额为

负的原因，是否存在预售退回相关情况；（2）若存在预售退回情况，请补充披露退款原因、客户名单、预

售时间、退款时间、退款金额，以及退款客户与公司的关联关系；（3）分季度列示2018年新增预售面积

及预售金额；（4）公司预售相关政策的具体变化；（5）上述情况对公司业绩及现金流影响；（6）前期

销售收入确认的会计处理的合理性，并解释说明是否涉及前期会计更正的处理。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报告期内项目的预售面积和金额为负，主要为兰州格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认购公司兰

州国际商贸中心项目预售的SOHO在报告期内部分退回。

（2）2017年度兰州格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认购兰州国际商贸中心项目预售的SOHO120套、面积

7,643.90平方米、预售金额11,507.59万元，2018年因认购方资金问题无法实现全部认购，于 2018年度

退款2,331.38万元，退回面积4,134.08平方米、预售金额6,413.90万元，上述客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3）分季度列示2018年新增预售面积及预售金额：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合计

预售面

积 (㎡)

预售金

额

预售面

积(㎡)

预售金

额

预售面

积(㎡)

预售金

额

预售面

积(㎡)

预售金额

预售面积

(㎡)

预售金

额

兰州国际

商贸中心

项目

50.88 191.47 113.58 117.42 189.81 354.67

-3,

892.03

-5,

746.86

-3,

537.76

-5,

083.30

福安东百

广场项目

9,

320.14

8,

600.42

16,

509.42

6,

321.85

8,

828.61

8,

729.48

8,

549.55

8,965.21

43,

207.72

32,

616.96

合计

9,

371.02

8,

791.89

16,

623.00

6,

439.27

9,

018.42

9,

084.15

4,

657.52

3,218.35

39,

669.96

27,

533.66

其中四季度新增及预售退回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四季度新增 四季度退回 四季度净额

预售面积

(㎡)

预售金额

预售面积

(㎡)

预售金额 预售面积(㎡) 预售金额

兰州国际商贸中

心项目

242.05 667.04 4,134.08 6,413.90 -3,892.03 -5,746.86

福安东百广场项

目

8,549.55 8,965.21 8,549.55 8,965.21

合计 8,791.60 9,632.25 4,134.08 6,413.90 4,657.52 3,218.35

（4）公司预售相关政策的具体变化：

公司原销售政策为商铺达到预售条件时即对外销售， 现面对全国性商业地产竞争日益激烈的现

状，公司结合本项目所处区域、经营招商规划，报告期商铺销售策略调整为公司短期持有与部分销售

相结合，发挥公司商业招商优势，先由公司统一招商、布局，整体运营，逐渐培育商业市场成熟度、认知

度，以促进后期商铺销售时，取得更大收益。

（5）上述情况对公司业绩及现金流影响：

上述预售退回扣除2018年已实现的预售后，影响兰州国际商贸中心项目预售面积-3,537.76平方

米、影响预售金额-5,083.30万元、影响现金流-2,331.38万元；上述预售退回2017年度未确认收入，不

影响2017年度和2018年度收入的确认。

（6）公司前期销售收入确认的会计处理合理，符合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上述预售退回2017

年度未确认收入，不涉及前期会计更正的处理。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1.我们了解并测试了公司与收入的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针对收入真实性的检查，实施了以下具有针对性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仅限于：判断有关房地产

开发项目的收入确认政策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抽样检查房地产买卖合同、相关移交手续以

及可以证明房产已达到交付条件并且已交付的支持证据，以评价相关房地产销售收入确认的准确性；

3.我们执行了分析性程序，包括本期收入、成本、毛利率按各月分析比较、与上年同期比较分析等

分析性程序；

4.我们检查了与房地产销售收款相关单据，包括销售发票、银行进账单据等，复核了预收账款结转

收入的相关会计处理，以确认销售对应的现金流已收取；

5.我们检查了期后销售退回的相关原始销售合同、对应交易取消合同、检查预收款退款安排以及

银行流水，以评估相关交易发生的合理性以及现金流进出的真实性；

6.我们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销售收入执行抽样测试，检查与客户的对账情况，以评估销售

收入是否记录在恰当的会计期间。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前期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未涉及

前期会计更正的处理，现金流的变动情况合理，真实反映了公司业务的实际情况，不产生重大影响。

6.年报披露，公司本期财务费用为6316万元，同比增长214.49%，公司解释系本期贷款规模增加。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具体经营安排，说明贷款金额的具体用途；（2）结合公司货币资金和

贷款到期时间，具体说明公司是否具有偿还能力、贷款后续偿还安排及偿还资金来源。 请年审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报告期末公司贷款余额334,612.09万元，较年初数242,611.88万元增加92,000.21万元，新增

贷款主要用于仓储物流项目并购和建设，以及商业地产的建设。 报告期内拨付仓储物流的佛山乐平项

目建设款31,540万元、成都新津项目收购及建设款15,193.95万元、天津宁河项目建设款16,981.58万

元、嘉兴大恩项目建设款7,967.90万元，以及兰州商业地产项目建设款25,000万元。

（2）公司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仓储物流项目租金及退出收入、商业地产项目销售和商业零售利

润积累。 2019年公司需偿还的贷款合计115,656.58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公司非受限的货币资金为53,

867.62万元，预计2019年天津宁河项目退出将收回所投资金及收益约65,000万元，以及上述的商业地

产项目销售和商业零售利润积累，公司有充裕的资金来源偿还到期融资。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1.我们了解并测试了与资金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我们获取公司年度经营预算报告，了解公司各业务板块的年度经营目标；

3.我们获取公司年度贷款台账，抽查贷款合同，结合公司年度预算报告，复核各业务板块年度资金

投入，是否与公司贷款规模相吻合，以评估公司年度贷款规模的合理性；

4.我们检查公司贷款的期限，结合期末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以及公司各业务板块未来可流入的

现金流预估情况，以评估公司偿还到期贷款的能力；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各业务板块2018年度经营发展良好，各板块所需资金规模的筹集以及投

入情况按预算开展，符合各业务板块的经营发展情况，公司对到期贷款具备偿还能力。

7.年报披露，公司应收账款期初余额2678.28万元，期末余额7275.85万元，期末较期初增长4597.57

万元，系佛山睿优80%股权应收的10%股权转让尾款尚未收回及仓储物流业务应收仓库租金增加。 请

公司解释并具体说明（1）将应收转让佛山优睿股权转让款列为应收账款，请说明对该笔股权转让款

的列报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2）仓储物流业务具体经营模式、业务背景、结算方式及租金政

策是否有所变化。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仓储物流业务主要收入来源包括物流仓库的租赁收入、管理服务收入及退出收入，通过

每一项目的投资、开发、运营及退出，滚动获取项目收益。 仓储物流业务主要利润来源于项目退出收

益，属于固定的业务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经常性收益，故将转让睿优80%股权产生的应收股权转

让款尾款在应收账款科目核算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2） 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较期初增长4,597.57万元， 主要为应收Foshan� Leping� Holdings� II�

Limited的佛山睿优股权转让尾款2,797.56万元； 应收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仓储物流天

津宁河项目仓库租金1,189.55万元， 系该项目于2018年3月末对外出租，2018年第四季度的租金在报

告期末尚未收回。

报告期仓储物流业务具体经营模式、业务背景、结算方式及租金政策不存在变化。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1.我们了解并测试并评价了与仓储物流板块收入确认以及投资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其设计和运

行的有效性；

2.我们了解了仓储物流板块业务的具体经营模式、业务背景，并获取公司年度经营预算报告，了解

公司仓储物流板块的年度经营目标，包括仓储物流项目的投资、开发、运营及退出的年度目标，以评估

仓储物流项目是否持续滚动进行；

3.我们获取收入明细账，选取样本核对了租赁合同、发票及收款情况，复核报告期应计租金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检查了公司的账务处理是否符合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以及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和准确定；

4.我们选取主要客户对其期末欠款情况进行了发函询证；

5.我们对资产负债表日后回款进行统计，以评价应收账款的准确性。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公司仓储物流的业务模式为：投-建-管-退，并持续滚动经营。项目退出是其中重要一环，

项目退出收益是物流业务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成物流业务的主要利润来源。 今后每年还有项

目不断退出，实现仓储物流业务的轻资产运营。 我们认为，公司将仓储物流项目的退出收益认定为经

常性收益以及将应收转让佛山优睿股权转让款列为应收账款， 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会计

政策的有关规定；公司仓储物流业务具体经营模式、业务背景、结算方式及租金政策未发生变化。

8.年报披露，公司预付款项期初余额2051万元，期末余额1.15亿元，报告期内增加 9471.1万元，变

化幅度较大，公司解释系预付收购江阴仓储物流用地的收购款、供应链业务预付货款及兰州中心预付

供应商货款。 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新增预付款项的对象、金额和具体用途，并明确预付对象

与你公司的关联关系；（2）按预付款项的用途披露预付账款的构成情况，并分析说明预付账款大幅增

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报告期内公司新增预付款项如下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公司名称 新增金额

占新增

金额的

比例

用途

与公司

是否存

在关联

关系

1 福建鸿森林物流有限公司 42,000,000.00 44.35%

预付江阴仓储物流用地的收

购款

否

2 海伟石化有限公司 15,986,000.00 16.88% 预付供应链采购聚丙烯货款 否

3 内蒙古隆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5,783,814.63 6.11% 预付供应链采购铝棒货款 否

4 包头市耀丰成功铝业公司 3,354,735.15 3.54% 预付供应链采购铝棒货款 否

5 北京盛世华黎商贸有限公司 4,500,000.00 4.75% 预付供应商货款 否

6 甘肃恩典商贸有限公司 4,000,000.00 4.22% 预付供应商货款 否

7 约克（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3,294,821.90 3.48%

预付福安东百广场项目电梯

采购

否

8 宁波和亿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0.00 3.17% 预付供应商货款 否

9 上海宝天服饰有限公司 1,000,000.00 1.06% 预付供应商货款 否

10 甘肃妙音却丹有限公司 3,000,000.00 3.17% 预付供应商货款 否

合计 85,919,371.68 90.72%

（2）按预付款项的用途披露预付账款的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 占比%

仓储物流用地预付款 4,200.00 36.45

供应链业务预付货款 2,512.45 21.81

商业零售预付供应商货款 1,643.07 14.26

商业零售预付租金、物管费 1,053.02 9.14

商业地产预付工程款 857.83 7.44

商业零售预付广告费 255.44 2.22

商业零售预付水电气费用 463.21 4.02

预付采购软件款及其他零星预付款 537.34 4.66

合计 11,522.36 100.00

报告期公司预付账款增加9,471.10万元，主要为：（1）预付江阴仓储物流用地的收购款 4,200万

元，系公司依据2018年10月与福建鸿森林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仓储物流项目资产收购协议》条款预

付的款项。（2）供应链业务预付货款2,512.45万元，系公司2018年新开展聚丙烯、铝棒的业务，依据与

供货商采购合同的约定，预付货款后供货商供货。 (3)商业零售业务预付货款1,643.07万元，系2018年

12月兰州中心试营业，依据合同约定新增的预付货款。 因此公司预付账款大幅增加，符合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1.我们了解并测试了公司与采购业务、投资业务、工程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评价其设计和运行的

有效性；

2.我们检查相关采购合同和投资合同，检查相关交易条款包括交易对象、交易事项、交易金额、价

款支付条件等，以评估交易的真实性；

3.我们查询交易对象的工商信息，查询交易对象的股东信息等，以评价交易对象是否存在关联方

关系；

4.我们检查交易价款的具体支付情况，包括银行付款单据、收款收据、发票等，以评估付款的真实

性以及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条件的安排；

5.我们选取主要交易对象对其进行了发函询证。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预付款项的大幅增加合理，符合公司各业务板块的实际情况，预

付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9.年报披露,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合计2,701.98万元，其中对成都欣嘉项目预付工程款2,597.32万

元，请公司补充披露交易对手方信息、与公司关联关系、预付时间及交易背景。

【公司回复】：

公司对成都欣嘉项目预付工程款2,597.32万元为预付公司仓储物流业务的成都欣嘉项目建设总

包施工单位浙江中天恒筑钢构有限公司（原名中天建设集团浙江钢构有限公司）工程款，与公司无关

联关系。 该预付款由两部分组成：

（1）本公司的成都新津项目公司与浙江中天恒筑钢构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签订了《东百成都

新津物流园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合同，约定“在本合同签署生效，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合同总价15%

的预付款银行保函及10%的履约银行保函后，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合同总价15%的预付款” 。 公司于

2018年12月，在扣除进项税额后支付上述预付工程款2,199.55万元。

（2）根据成都新津项目承包人浙江中天恒筑钢构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施工许可证政府支付情

况说明》，2018年12月公司代总包浙江中天恒筑钢构有限公司支付成都新津项目报建费397.77万元，

根据上述情况说明，此报建费从总包工程款中扣除，故该笔缴费作为预付总包工程款。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8日


